
邵阳学院2015年全日制本科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我校2015年全日制本科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提高生源质量，维护考生合法权益，规范招生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和有关省（市、自治区）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是我校2015年全日制本科招生录取工作的主要依据。
第三条  学校概况
学校全称：邵阳学院
学校代码：10547
办学层次：本科
办学类型：普通高等教育
办学性质：公办高等学校
学习形式：全日制
学校地址：湖南省邵阳市
学校简介：
邵阳学院创建于1958年，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具有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的省属多科性本科院校，是“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学校位于湘西南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邵阳市，交通便利，景色秀丽；学校现有李子园、七里坪两个教学校区，校园占地面积1796亩；校舍面积51.82万平方米；固定资产7.27亿元，教学仪器设备原值1.11亿元；馆藏图书125.9万册，电子图书47万册，中外文期刊1108种，学术专业数据库27个。学校现有15个院系，有食品工程、机械工程2个硕士点。有57个本科专业，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十大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共18078人，面向29个省（市、自治区）招生。

第四条  学生毕业后颁发国家承认的“邵阳学院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条件者，由邵阳学院授予学士学位。
第二章 招生机构

第五条  我校设招生委员会，全面负责学校招生工作，制定招生政策，编制招生计划，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宜。
第六条  我校设招生办公室，负责招生日常工作。
第三章 招生对象、招生批次与招生计划
第七条  凡符合教育部《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确定的报考条件者均可报考我校。
第八条　我校2015年面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招收本科生。
第九条  在湖南省按“本科二批”招生批次录取，在其他省（市、自治区）按当地省级招生办（考试机构，下同）规定的招生批次录取。
第十条  如出现某一省（市、自治区）生源良好而另一个省（市、自治区）生源不足的情况时，我校将对分省计划作出调整，将生源不足的省（市、自治区）剩余的招生计划调配至生源充足的省（市、自治区）招生。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十一条  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前提下，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第十二条  以考生的投档成绩作为排队时的基准成绩（对加分考生按加分后的成绩排队），遇到同分投档成绩，高考原始成绩分数高者优先录取。在平行志愿投档时，如遇到多名高考原始成绩同分，按照各省的文件说明进行同分录取，文件上没有说明的分别按语、数、外三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择优录取。
第十三条  优先录取第一志愿填报我校的线上考生。如第一志愿未录满，可以录取非第一志愿填报我校的线上考生。
第十四条  对第一志愿填报我校的线上考生，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招生办投档情况，按照“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进行校内专业投档、录取。校内专业投档、录取分三轮进行：
第一轮：根据考生第一专业志愿按分数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第二轮：根据考生专业志愿顺序，按分数从高到低依次录取第一轮未录满的专业。
第三轮：在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中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前两轮未录满的专业。
  对非第一志愿填报我校的线上考生，各省（市、自治区）招生办投档后，我校将按“分数优先”、“专业清”的原则录取。

第十六条　英语、商务英语专业只招收英语语种考生，且考生的英语成绩按照百分制折算后不得低于70分。报考其它专业，外语语种不限，但非英语语种考生入学后，外语类课程实行英语教学。

第十七条　所有专业招生无男女比例要求。
第十八条　报考英语、商务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考生，要求外语口试合格。
第十九条　音乐、美术、体育类专业的录取分数线由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两部分构成。其录取原则是：在坚持德智体综合考核、专业志愿优先的前提下，对湖南省的考生按湖南省统一划定的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录取线择优录取；对我校组织专业考试（校考）的省份，考生须同时获得省级招生办统一组织的专业考试（统考）和我校校考相应专业合格证书才能报考我校，美术类专业和音乐学专业按考生总成绩（美术类专业总成绩=专业成绩×50%+文化成绩×50%，音乐学专业总成绩=专业成绩×60%+文化成绩×40%）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总分相同时，专业成绩高者优先录取；音乐表演、舞蹈学专业在考生文化成绩合格的基础上，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文化成绩高者优先录取；对我院不单独组织美术类、音乐类专业考试的浙江省、河南省、安徽省，考生专业成绩采用省统考成绩，按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办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对我院不单独组织美术类专业考试的江西省，考生美术类专业成绩采用省统考成绩，按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办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湖南省外的体育学类专业，在考生文化成绩合格的基础上，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第二十条　除特殊专业外，考生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第二十一条  音乐表演、舞蹈学、旅游管理三个专业体检要求除执行教育部有关规定外，还要求考生五官端正、无生理缺陷，并且音乐表演专业男性身高1.65米以上，女性身高1.55米以上；舞蹈学专业男性身高1.68米以上，女性1.58米以上；旅游管理专业男性身高1.68米以上，女性身高1.56米以上。
第二十二条  我校招生录取实行远程网上录取，考生可通过生源省（市、自治区）招生办提供的途径查询本人的录取结果，也可登录我校网站通过招生录取查询系统查询录取结果。
第五章 学费标准及其它
第二十三条  学费标准执行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教育厅2015年核定的收费标准。
第二十四条  我校学生可享受国家奖学金、学校优秀学生奖学金及单项奖等多种奖学金。经济困难学生还可以享受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及学校助学金等。
第二十五条  我校设有高考优秀考生奖学金。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填报我校志愿（征集志愿除外），并被录取到我校就读的考生，减免学费壹万元：
① 高考成绩达到或超过生源地重点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文、理科考生；
② 湖南省美术专业统考成绩前30名，且文化成绩达到一般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美术类专业考生；

③ 湖南省音乐类专业统考成绩前30名，或湖南省音乐类专业统考主专业成绩前20名，且文化成绩达到一般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音乐类专业考生；

④ 高中阶段参加过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比赛），或获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单项前10名，或省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举办的中学生运动会单项前6名，或省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举办的中学生篮球、排球、足球团体比赛前3名，且文化成绩达到一般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体育类专业考生。

第二十六条 2015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各专业学生，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证须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统一考试中相应类别的考试。

    第二十七条　新生入校后，学校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体检和文化、专业成绩测试等。对复查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八条  我校未委托任何个人或中介机构参与招生，有关招生事宜请直接与我校招生办公室联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招生办公室
咨询电话 ：0739-5432591   5431791
传    真：0739-5430133
电子邮箱 ：hnsyxyzsb@163.com
学校地址 ：湖南省邵阳市
邮政编码 ：422000
学校网址 ：http://www.hnsyu.net
第三十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邵阳学院招生办公室。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邵 阳 学 院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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